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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探讨 

潘丹华 

(浙江财经学院  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近几年,浙江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于在资源与环境约束下求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浙江省

循环经济的发展仍有很多不足之处:未充分体现 3R 原则,二次污染严重,生产者责任不明确,消费观念未改变等。因

此浙江省在法律法规、政策环境、技术等各方面还需要加以改进与调整,以促进循环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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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两次世界石油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把循环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在经历多年粗放型经济增长

后也开始重视循环经济的发展。 2004 年 9 月在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要求以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十一五”规划

的制定。 

浙江省作为中国的经济强省,政府高度重视循环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但浙江省本身受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制约,迫切需要发

展循环经济。近几年,浙江省在循环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在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方面。但总体来说,浙江省循环经济

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需要不断完善与改进。 

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 1.2%,随着浙江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还不断地减少。浙江的水资源很贫乏。 2005

年浙江省人均水资源 2022 立方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浙江的矿产资源也同样匮乏。根据浙江省经贸

委和省统计局联合发布的《 2004 年浙江省能源与利用状况白皮书》:浙江能源自给率已降低至 4.5%,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 95%

以上需要从省外输入。而在能源消费方面,浙江的能源消耗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00 年浙江省每亿美元 GDP 的能源消费量

为 7.70万吨标准煤当量,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4.48万吨标准煤当量。 

随着浙江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显得日益突出。 2005 年,浙江省的废水排放总量达 31.32 亿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达 2514万吨。表明浙江省每生产 1亿元 GDP需排放 23.4万吨废水,产生 0.19万吨工业固体废物,这些指标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标准几倍甚至十几倍。因此,经济高增长产生的环境污染代价不容忽视。
①
 

一、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 

自 2003年浙江省被国家指定为生态建设示范省以来,浙江省不断加大发展循环经济的力度,并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发

展。
[1]
首先,废纸、废金属等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不断壮大。 2003年回收企业总数达到了 1569家,一年回收资源量为 1528万吨,

创经济产值超百亿。其次,对城市垃圾的处理也在加快脚步。近几年浙江垃圾焚烧发电的企业不断增加,遍布杭州、宁波、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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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金华、嘉兴等市,设计日处理生活垃圾总能力为 4010吨。再次,生态示范区的建设。浙江省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社

会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生态示范区。包括绿色农业和有机农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及利用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建立的旅游示范

区等。并且其中多个被命名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对于这些成绩,报纸等媒体及有些学者都认为浙江省循环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笔者对此持谨慎的态度。笔者认为

浙江省循环经济的发展虽然在一些方面有所发展,但总体来说是欠缺的。必须客观地看待浙江省循环经济的发展,重视对不足之

处的改进,才能使浙江循环经济得到长远的发展。 

(一)未充分体现循环经济的“ 3R”原则 

循环经济要求经济活动遵循“ 3R”原则
[2]
。 1)减量化原则(输入端方法)。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特别是控制使用有害

于环境的资源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从而在经济活动的源头节约资源使用和控制废弃物的排放。 2)再利用原则(过

程性方法)。要求制造的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反复使用,以减少一次用品的污染,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效率。 3)

再循环原则(输出端方法)。要求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以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和污染物

的排放量。这三个原则的重要性是有优先顺序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 

浙江省循环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在资源的再循环这一环节,比如废旧金属、纸张等回收行业的壮大,而在减量化与再利用两方

面并没有突出的发展。这并不符合循环经济三大原则的优先顺序。再循环原则所处理的对象应该是源头尚不能削减的污染物和

经过消费者使用的包装废物、旧货。只有当避免产生和回收利用都不能实现时,才允许将最终废物进行环境无害化的处置,也就

是资源化处理。而目前浙江的废旧物回收利用并不具备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在没有源头控制和过程控制的前提下,对废旧物进

行资源化,虽然对污染的治理以及二次资源的提供有很大的作用,但并没有真正达到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只注重再循环原则,而

忽略了减量化、再利用原则,对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及减少资源的利用没有起到本质上的作用。 

(二)环境的污染与破坏 

在循环经济中,除了对可利用可循环部分进行回收利用外,对于不可再利用部分要进行严格的处理,以保证零污染或者污染

最小化。而无害化处理必须要有完善的法规与先进的技术作保证。否则追求成本最小化的企业就有可能不对回收利用过程中的

污染进行处理,从而造成二次污染。 

目前,浙江省关于规范废旧物回收企业行为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而且在执法力度上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以至于有很多企

业并没有达到环保标准,甚至很多地下企业根本就没有环保措施。以废铅酸蓄电池的处理为例,很多企业只是雇人用一把锤子来

处理,将电池中的废硫酸就地弃置。对那些含铅量很高的栅板,也大多在回收再熔炼的过程中被排放到空气中,而铅尘污染空气后

沉降地面,对土壤和水体产生污染。诸如此类的行为不仅造成大量的铅、硫等资源的浪费,而且对自然生态环境、土壤环境,甚至

人体健康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浙江很多企业走遍全国搜集废旧物,甚至是进口“垃圾”来开发二次资源以谋取利益。这对于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来说,

减轻了环境污染的程度,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但是对于浙江省来说,无疑加重了环境的负担。而目前在法规缺失的时候大力发

展废旧物回收企业,必将造成大量的污染。 

(三)生产者责任不明确 

企业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也是关键所在。而要使以自身效益最大化的企业主动并有效地实施循环经济,就必须贯彻

“产品自我负责的原则”,即将生产者的责任扩大
[2]
。生产者责任扩大 EPR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是指生产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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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产品的责任,扩展到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即产品的使用结束之后。生产者不仅对产品的性能负责,而且承担产品从生产到

废弃对环境影响的全部责任,因此生产者必须考虑包括原材料的选择、生产过程的确定、产品使用过程以及废弃等各个环节对环

境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美国、瑞典等,无不是将建立循环社会的责任扩大到了生产者上,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浙江省在推行生产者责任的扩大方面存在很大不足,几乎是空白。浙江省乃至国家政府纷纷出台了很多关于企业清洁生产的

法规、政策,如《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浙江省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等。但

是这些法规只是对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责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选择环保的生产材料,生产过程要控制污染等,并没有规定

企业对产品生产之后的阶段负有责任。也就是说企业不负有对自己的包装、产品回收、再利用的责任。而这些包装、产品在一

次使用完成后就由许许多多的回收企业来完成废旧物的回收利用。虽然此类回收利用也能够起到再次利用、减少污染的作用,但

这样易造成企业在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忽视产品的可循环性以及环保性,从而偏离了“减量化原则”和“再利用原则”。 

(四)消费观念尚未转变 

循环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上,除了要使生产者的责任延长,也应该扩大消费者的责任。而在明确消费者责任之前,首先应该转

变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只有消费者主动选择可循环的产品进行消费,才能有效地抑制一次性产品等不符合循环经济原则的产品的

生产;只有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以保护环境,循环利用各类产品为目的,才能使废旧物的回收利用更便捷。 

但在浙江省,消费者在这方面的意识并不强。以垃圾分类为例。在杭州、宁波等大城市中的垃圾箱才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之

分。在郊区及一些小城市,垃圾箱并没有分类。即使大城市垃圾箱实行了分类,但对哪些可回收,哪些不可回收并没有详细的说明,

也没有进行相关的宣传教育,因此消费者对于具体的分类法并不清楚。而且相当多的消费者,即使知道垃圾分类,也没有主动地去

按照分类要求来投垃圾。在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如对于一次性产品的追捧,对于电池等可回收资源的随意丢弃等。种种此

类行为,归根结底就是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没有转变。 

二、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 

(一)加强循环经济法制建设,规范企业、政府、消费者行为 

良好的法律环境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纵观发达国家循环经济发展过程,无一不是重视对法制环境的建设,构筑

较完善的支持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从而有效地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3]
。因此,在推进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必须认真贯彻实

施中央政府制定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同时针对浙江本身循环经济发展的特点,制定一系列法规,以此来对企业、政

府、消费者行为进行规范。 

1.规范废旧物回收企业的行为,扩大生产者责任 

目前浙江省循环经济的发展很大部分是对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而在回收利用过程中存在着企业对废旧物处理不当的问题。

因此必须加快制定规范回收企业行为的法律、法规,保证废旧物回收真正符合循环经济的“再循环原则”。首先,加强对回收企业

的审批制度。必须对回收企业的技术水平、环保措施等进行严格审核,同时对于那些地下企业及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必须坚决取

缔,以免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其次,加强对回收利用企业的监督和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企业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就有可能

在回收过程中不按照规定进行,因此必须对回收企业加强监督。同时对那些违规的企业要进行处罚。比如将企业列入黑名单,负

责将目前的环境状况恢复到以前水平等。 

企业是循环经济的主体。要实现废物资源化,生产活动的组织单位对企业负有重要的责任。实行“生产者责任扩大”,促使

生产者在源头抑制废弃物的产生,在产品设计时就考虑到产品的可循环性,必然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浙江省至目前为

止尚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这使得循环经济的“源头控制”层面相对薄弱。因此中央及地方政府可参照国外的成熟经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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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德国的《废弃物限制处理法》、日本的《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 《汽车循环法》等都对生

产者的责任进行了规定。
[4]
 

2.明确政府、消费者的责任 

循环经济的推进必须是企业、政府和消费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政府与消费者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是制定政

策措施及其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行为,如绿色采购等。而消费者的责任是抑制产品变成废弃物,尽量循环使用,并适当处置废弃

产品。因此必须在法律法规中对这些责任加以明确。尤其是对消费者行为的规范,要指定一系列的细则,以便消费者参照和遵循,

并对不遵守规定的行为给以一定的惩罚。 

(二)构筑有利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以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发展循环经济,除了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对企业、政府、消费者行为进行硬性规定外,也需要构筑有利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从而给企业、政府、消费者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上以强大的动力。 

在体制方面,必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列入核算之中。对现行的 GDP 指标进行

调整,采用“绿色 GDP”
[5]
——在 GDP基础上减去产品资本折旧、自然资源损耗之值。建立绿色 GDP核算体系,可以结合环境因素

和消耗量,全面和客观地评价经济状况。同时,新的核算体系必须与政府绩效、干部考核挂钩,以促进政府部门主动推进循环经济

的发展。 

在政策环境方面,政府部门必须制定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以刺激企业积极主动地发展循环经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追求

成本最小化,而推行循环经济势必要求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引进污染处理设备等,必然引起企业成本的增加,导致企业动力不足。

因此必须要在财税、金融、投资等各个方面制定倾斜性的经济政策来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例如,在财税上,对于严格控制污

染,采用先进技术来回收利用废旧物的企业给以税收优惠;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和资源循环利用的企业给予减免税收;或者对可

能造成二次污染的回收企业开征环境税,以控制二次污染的产生。在金融政策上,政府可以为相关企业和项目提供信贷支持,或者

从贷款期限和贷款利率等给予优惠。 

(三)积极构建先进技术支撑体系 

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利用。如果没有先进技术的输入,循环经济所追求的经济和环境等目标将难以

从根本上实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先进技术主要包括: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
[6]
其特

点是减少污染排放量,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充分回收废物和产品,并以不破坏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方式处置残余的废弃物。 

浙江省在发展循环经济中尤其要重视先进技术的开发利用。例如对废旧电池的回收利用,必须采取先进的技术有效地处理废

旧电池,对于电池中的废硫酸、铅等加以回收,而不是将硫酸和铅随地弃置。在构建技术支撑体系中,政府必须加大对技术开发的

投入和支持,积极推广具有前景的适用性技术,在重点行业或重点企业组织实施示范工程等。而企业应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先进

技术或自行开发先进技术,同时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追踪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引进国外技术等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 

(四)加大循环经济知识的宣传力度,积极倡导绿色消费 

实施循环经济不仅需要政府倡导,企业自律,更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只有消费者主动选择消费可再生利用的产品、

绿色产品,才能有效地引导绿色生产。同时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主动遵循法律法规,并积极推行“循环消费”的方式,对于循环经

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谓“循环消费”
[2]
,是指当你认为某件物品没有使用价值,想将它扔掉时,应先想想它对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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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还有使用价值。如果有,就让他人再消费一次,直到这件消费品可能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时,才将其作为垃圾进行回收处理。 

通过媒体、教育等方式宣传循环经济知识,使社会公众提高认识,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例如,积极倡导垃圾分类,同时对

于分类的知识进行宣传,使消费者明确垃圾分类的益处及分类的标准。又如,向社会公众宣传关于废旧物回收的知识,既可以促使

公众积极配合回收工作,又可以对废旧物回收企业的生产方式、污染排放等起到监督作用。
[7～ 8]

 

参考文献: 

[1]专家访谈.循环经济与浙江经济发展——访嘉兴学院副院长杜欢政教授[J].浙江统计, 2005(4): 4～ 6. 

[2]中关村国际环保产业促进中心.循环经济国际趋势与中国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129～ 134、 208～ 256. 

[3]谯薇,蒋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6(2): 53～ 55. 

[4]吴贵生,张洪石,付玉秀.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J].技术经济, 2006(1): 7～ 9. 

[5]冯之浚.循环经济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3～ 30. 

[6]金涌,胡山鹰,陈定江.循环经济的工程科学基础[A].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冯之浚.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C].北京:人民

出版社, 2005: 102～ 110. 

[7]张扬.循环经济概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 364～ 381. 

[8]刘佩红,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关键问题的思考[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06(1): 11～ 13. 


